
港區事業申請人於港區事業籌設許可後申請海關監管編號

以辦理機器設備進口之申請準備文件及注意事項

一、目的

協助自由港區事業申請者建置港區事業之需要，須於取得營運許可前，進儲自用機

器、設備及相關物品之申報監管編號申請及注意事項。

二、辦理依據

「自由貿易港區通關作業手冊」第一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三項。

三、申請文件

1. 申請公文：公文中需說明，申請人已取得港區管理機關之籌設許可，因建置

港區事業需求，需從國外進口自用機器、設備，因此向海關申請於籌設許可

階段核發監管編號，以進儲國外進口自用機器、設備。

2. 港區事業籌設核可同意函：管理機關-民航局同意港區事業籌設核可之公文影

本。

3. 「自用機器、設備、物料帳」之帳表設立：已設置自由港區事業之「xx自由

港區事業 xx年度自用機器、設備、物料帳」之證明文件。

四、相關文件表格參考

1. 「自由貿易港區通關作業手冊」第一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三項-----附件一

2. 申請公文---------------------------------------------------附件二

3. 港區事業籌設核可同意函-------------------------------------附件三

4. 「自用機器、設備、物料帳」---------------------------------附件四

5. 進口設備乙覽表---------------------------------------------附表一

五、送件申請

將上述第二點之申請公文加蓋公司大小章連同相關文件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桃園國際

機場航勤北路 21號 財政部台北關稅局收

六、其他注意事項

申請公司於貨物進口前需準備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至國貿局或其網站

(www.trade.gov.tw)完成進出口廠商登記事宜，方可辦理進口申報。

七、相關問題詢問

針對港區委外加工申請之疑問可致電台北關自貿港辦公室

03-39928888#3709李海關詢問

http://www.trade.gov.tw


第二節 自由港區事業申請、籌設及營運前海關之配合作業
項 目：一、自由港區事業申請、籌設及營運前，海關配合辦理事項

作業單位：海關

作業目的：辦理港區事業申設之會同審查勘查作業及登記

法令依據：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八條

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辦法（簡稱通關辦法）第三、四條

作業要點：

一、申請籌設時：

管理機關受理後，海關會同審查時，應就申請文件所載有關通關辦法第三、四條規定

之設備及各項自主管理作業，其規劃是否符合規定，表示審查意見。

二、許可籌設期間：

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依營運計畫或管理機關核准變更計畫進行勘驗，下列事項如有

未依計畫進行籌設者，應填具改善建議供管理機關依規定辦理：

（一）會勘通關辦法第三、四條規定之設備及貨物通報（關）、帳務處理、

貨物控管等自主管理作業是否依計畫進行籌設並符合規定。

（二）專責人員二人。

三、籌設完成申請營運許可時：

前項各勘查事項如有不合格者，應填具意見供管理機關依規定辦理。

四、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發給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時：

所在地海關核發自由港區事業監管編號並公告之。自由港區事業於取得營運許可前，

須進儲自用機器、設備及相關物品者，所在地海關得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核發之籌設

核准文件辦理核發自由港區事業監管編號。

協調單位：財政部、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港區貨棧、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

者、通關網路業者

附件一



項 目：二、自由港區事業申請、籌設及營運前，海關審查、勘查重點：電腦

帳務系統

作業單位：海關

作業目的：供營運貨物，及供自用機器、設備登錄，及貨物進出管理

法令依據：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

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辦法第三條及第十條

作業要點：

一、自由港區事業設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

式處理貨物通報（關）、帳務處理及貨物控管等有關作業。

二、電腦帳務處理系統須於取得營運許可前設置完成，不論係由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設置供其使用，或由其自行建置，均需提供作業手冊供海關參考。

三、帳務處理系統應具備之功能：

（一）依海關公告格式設置各項帳務表格。登錄貨物存儲、重整、加工、

製造、通報、通關、申報補繳稅費、及貨物流通等資料，作為自主

管理及盤點、結算依據。

（二）進儲登錄功能：
1.點收貨物後，與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之進儲資料（進口艙

單、進倉資料、報單資料等）比對，確認後登錄。

2.電腦產生貨物進儲相關帳務報表及儲位明細。

3. 區內重整或加工、製造案件，進倉時電腦產生相關帳務報表及儲位明細。

（三）出倉登錄功能：
1. 區內重整或加工、製造案件，領用時電腦產生相關帳務報表。

2. 區內交易或通報、通關出區案件，提領貨物出倉時，電腦產生

相關帳務報表。

3. 於接獲貨物電腦放行通知後，與通報或通關貨物資料比對，確

認後登錄，電腦產生貨物相關帳務報表。

（四）供海關遠端查核之功能：
1. 業者應提供海關查核之帳務報表及其動態紀錄，除可於現場以

電腦進入帳務系統查核擷取及以書面列印外，應可由海關授權

查核關員，透過網路，執行遠端線上即時查核，必要時擷取或

列印帳務資料。

2. 海關授權人員由業者以密件方式給予使用者代碼、密碼，及密

碼更改方法，並設定查閱權限為海關公告帳務格式內容。

3. 海關授權查核人員執行遠端查核，業者電腦帳務系統應以專檔

登錄進出時間，是否登錄查核內容，由業者自訂。

4. 接受海關遠端查核之作業手冊，業者應單獨或列入電腦帳務作

業手冊提供海關參考。

（五）籌設階段之帳務系統：
經核准籌設之自由港區事業，於取得營運許可前，須進儲自用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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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其使用之物料者，應先設置「xx自由港區事業 xx年度自用

機器、設備、物料帳」（自由港區書表格式：帳務一），管理自用機

器、設備、物料，提供查核，並以第一批免稅機器、設備進儲日之

翌日起計，依年度盤點期間規定，辦理年度盤點及結算。

協調單位：財政部、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港區貨棧、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

者、通關網路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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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oo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 址：

承辦人：

電 話：

傳 真：

受文者：財政部台北關稅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年 00月 00日

發文字號：

速 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 件：如文

主旨：「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進駐廠商-oo股份有限公司因港區事業建置需

要，向 貴局申請核發自由港區事業監管編號，請 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自由貿易港區通關作業手冊」辦理。

二、 本公司前於民國 00年 00月 00日向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申

請港區事業籌設許可，並於同年 00月 00日取得港區事業籌設許可，詳

如附件一

三、 現因本公司建置港區事業需求，將從國外進口自用機器及設備(詳如附

表一)，並與關貿公司購置帳務稽銷系統以設置「杏美自由港區事業年

度自用機器、設備料帳」以進行管理及查核，測試文件如附件二，惠請

貴局核發自由港區事業監管編號，俾利本公司港區事業建置。

正本：財政部台北關稅局

副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oo股份有限公司

請填公司名稱並於此處加

蓋公司大小章

請拮取貴公司使用

關貿系統中之

裝

訂

線

請填公司全名

請填入公司地址、承辦人員姓

名、連絡電話及傳真

請填申請日期

請自行編碼

請填公司全名

請填入遠雄公司協助發文

申請日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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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進口設備乙覽表

項次
設備名稱

預計進

口數量

預估單價

(幣別___) 用途 備註

附表一


